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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有沒有意見？ 

孔委員文吉：王委員不在啊！ 

吳局長明機：我們剛剛有用電話跟王委員溝通過。 

主席：原意都有保留，謝謝孔委員，那本案就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2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3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4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15 案。 

甘執行秘書薇璣：主席、各位委員。第 15 案原則沒有意見，只做文字調整的建議，倒數第二段的

倒數第二行最後的「小英政府」，我們建議保留「政府」就好。 

主席：孔委員剛剛也有特別關心，我們就把「可見小英政府」改為「可見政府」，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6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7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18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19 案。 

林局長全能：我們建議將第一段第四行「重新修訂電業法……」改為「提出電業法的修正草案，並

參考各國經驗及作法，採分階段方式推動，此項修法引起以下三大議題討論。」，然後倒數第

二段有「小英政府」的部分，建議把「小英」拿掉。最後倒數第二行建議改為「請經濟部針對

上述三項議題於二週內向經濟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主席：是「上述三項疑慮」啦！ 

孔委員文吉：這個問題我們是比較堅持，因為電業法要準備送過來了，兩週內電業法會送來嗎？ 

主席：不會。 

林局長全能：電業法已經送進立法院了。 

主席：已經送進來了，但是還沒有到委員會，一讀還沒過。 

孔委員文吉：是否可以加上「在電業法送本委員會審查之前」，因為二週內會不會很快，也許一週

內就送過來也不一定啊！ 

主席：好，那就依照剛剛局長和孔委員的修正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20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21 案。 

林局長全能：我們有跟委員溝通過了，建議把最後用手寫的部分刪除。 

主席：所以是把所有手寫的部分都刪除，就以打字的原案通過，本案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22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第 23 案。 

徐副局長大衛：原來屬於經濟部的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已經調整為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所以第

三行中間的「經濟部」可否改為「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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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好，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24 案。 

徐副局長大衛：本案也是一樣，將倒數第四行的「經濟部」改為「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主席：好，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25 案。 

葉處長雲龍：有兩個地方要修正，第一個是第一段的「產業創新轉型條例」，因為該條例沒有「轉

型」二字，故改為「產業創新條例」。第二個部分有跟管委員報告過，就是把倒數第二行的「

預算分配」改為「資源整合」。 

主席：好，修正通過。 

現在處理第 26 案。 

吳副主任委員豐盛：本案非常感謝蘇委員同意做部分修正，建議把第一行的「鑒於」至第四行的「

政治酬庸」等文字全部刪除。第六行的「特提案要求」改為「特提案建請」。並把最後一行的

「自來水公司」的「公司」刪除，改為「自來水」。 

主席：好，修正通過。 

現在休息 10 分鐘，等大家吃完便當再繼續開會。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請林委員岱樺質詢。 

林委員岱樺：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國家幾乎傾全國之力在發展新南向，這個政策

本席也會支持，但是對於長期以來業界所擔憂的，包括本席也念茲在茲的招商引資這件事情，

雖然部長上任還不到半年，我不曉得部長對於目前招商引資績效的觀察和評論為何？ 

主席：請經濟部李部長答復。 

李部長世光：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有看到委員長期關注的重點，也就是 FDI 的部分在降低，對

於這個部分，其實經濟部有配合行政院做了相當多的措施在調整。除此之外，我們在整個政策

列管的時候，目前我們對每一個超過 5 億元的投資案，都有計畫經理在做專案的列管，每一個

案子所遇到的問題我們也會作詳細的分析，每個禮拜也會做完整報告呈到院長那邊去，其實院

長有親自督導這件事情。 

林委員岱樺：聽起來這是被動的啊！就是你們被動的收到案件，資金進到投審會去審查，然後你們

就列管，金額就報到行政院，這是被動的作法，也是過去的作法。 

李部長世光：我剛報告的是後段，我們去跟所有業界談的時候，他們現在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至

於主動出擊的部分，當然也同時在處理，在核心產業或五加二的創新產業等等都有主動出擊的

招商。事實上在這次招商論壇的時候，都是我們去找來的外國廠商，同時也跟我們簽 MOU，在

那上面有好幾百億的投資，根據我們過去這樣推動的架構，大概有 80%所簽的 MOU 是會被落實

的，所以在主動出擊招商引資的部分，經濟部是同時在做的。 

林委員岱樺：針對落實的部分，你直接去招攬業者，像是五加二的部分，你是用什麼方法去找他們


